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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火眼金睛”让“高空抛物”无处遁形

“技术+法律”双重防护 城市上空更安全

12 月 13 日 1： 08， 联农大

厦的一扇窗户， 飞出一点亮光，

划过夜色， 分散成火星落下。 原

来， 是居住在楼上的一位居民贪

图方便， 直接将未熄灭的烟蒂扔

出了窗外。 楼下的高清探头， 在

浓厚的夜色中， 仍然将他的不文

明行为拍得清清楚楚， 照得纤毫

毕现。 目前， 居委会已经上门对

该住户进行了警告。

记者了解到， 曹杨新村街道

内有不少老旧高层住宅， 经常发

生楼上居民为图方便随手将用过

的纸巾、 烟蒂、 杂物等扔出窗外

的情况， 不仅破坏小区环境卫

生， 更给楼下过往居民带来极大

的安全隐患。

今年 9月初， 为了消除“高

空抛物” 的隐患， 曹杨北梅园通

过居民区“1+3+X” 联席会议

进行商议， 联动街道多部门共同

参与， 引进专业公司技术介入，

在居民区内的梅岭苑架起了第一

处“曹杨眼”。 这是专为“高空

抛物” 监控而设计的监测立杆

“曹杨眼”， 可实现实时监测、 追

溯、 举证等功能。

一张小纸片， 从高楼一处窗

户落下； 一个塑料袋， 随风飘

下； 一袋垃圾， 咚地一声砸到地

面， 这些都是曹杨新村街道为高

空抛物设置的探头“曹杨眼” 捕

捉到的画面。 小到一张纸片， 大

到一袋垃圾， 在 4K 超高清定焦

摄像机“曹杨眼” 的眼中， 都是

它的监控范畴。

从 9 月的 1 处试点， 到如

今， 曹杨街道已经在部分高层住

宅下架起了 31 处专门针对“高

空抛物” 的“曹杨眼”， 曹杨街

道正在逐步推进“曹杨眼” 的覆

盖范围。

□见习记者 陈友敏

一座座摩天大楼在城市拔地而起， 居住在高楼的居民随手一扔， 或许就会给楼下往来的路人带来 “灭顶之灾”。 “高空抛物” 如同一把

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 悬在城市上空， 威胁着每一位城市居民的安全。 在市房管局曾经做过的 “上海市文明居住调查” 中， “高空抛物” 位列居

民最反感的 9 ?居住陋习榜首。 这种不文明行为的伤害之惊人、 防控之艰难成为了现下城市社区治理中难以破除的乱象壁垒， 屡禁不止， 一直

缺乏有效手段进行监管整治。

为了有效治理 “高空抛物” 乱象，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在部分高层住宅下， 架起了 “监视” 城市上空的探头， “火眼金睛” 的 “曹

杨眼” 让 “高空抛物” 无处遁形。 “曹杨眼” 的架设， 为治理高空抛物陋习， 作出了强有力的示范。 技术的支撑， 结合 《民法典》 明确的法律

规定， 城市上空更安全。

“曹杨眼”让“高空抛物”无处遁形

技术能够为高空抛物提供事后追

责的证据， 但证据的使用， 还需要以

法律规定为骨架。 在 2021 年 1 ? 1

日即将正式施行的 《民法典》 中， 就

写入了 “高空抛物” 这一社会热点，

侵权责任编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

定：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， 明确

“高空抛物” 是违法行为。

在 《民法典》 出台前， 依据 《侵

权责任法》 的规定， 高空抛物责任承

担的问题， 则存在较大争议。 过往侵

权责任法规定， 加害人不明， 由相邻

的可能加害人承担补偿的责任。 刘士

国介绍， 此项规定在实践中暴露出弊

端， 执行比较困难， 有些所谓可能的

加害人 ， 在承担法院判决责任的时

候， 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做过什么错

误的事情， 不太情愿。 有些判决执行

起来比较困难 ， 实践中也有很多实

例。

现在 《民法典》 对高空抛物问题

进行更加合理详细的规范， 明确禁止

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， 明晰各方责

任。 刘士国告诉记者， 首先强调事情

发生之后， 公安部门要积极地侦查，

特别是对造成严重伤害的， 甚至造成

死亡的案件， 其实许多案件都是能够

找到加害人的。

其次， 现在法律条款规定， 物业

管理部门如果违反安全保障义务， 也

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 “这就要求物业

管理部门平时要多宣传， 采取一些设

置摄像头等必要的措施。 如果物业疏

于管理， 发生高空抛物侵权问题， 找

不到加害人， 物业公司也要承担相应

的民事责任。”

如果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

人， “最后， 才是相邻的可能的加害

人来承担补偿责任”， 《民法典》 还

规定，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

后， 有权向侵权人追偿。

华东政法大学中国法治战略研究

中心副研究员孙煜华认为：“‘经调查

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， 除能够证明

自己不是侵权人的以外， 由可能加害

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’ 的内容，

仍然是原 《侵权责任法》 第 87 条规

定的规则， 先对受害者予以补偿性质

的救济。 《民法典》 中新增的追偿责

任， 则是对这一规定的优化， 理顺了

补偿是一定意义上的垫付性质， 且最

终拥有追偿权， 这是法律的进步。”

刘士国则认为， 最好是不适用可

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补偿责任

这一条款。 但由于社会保障制度还没

有完善 ， 所以完全废除也不合理 。

“这个问题最终走向还是由社会保障

制度来解决。 实在找不到侵权人， 损

害特别重的话， 应该由民政部门通过

社会救济来解决。 目前， 这方面的制

度还有待建设。”

明晰各方责任， 规范更加合理完

善， 刘士国认为， 现在的 《民法典》

的条款规定有很大的进步。

当 “曹杨眼” 捕捉到监控范

围内有物体出现且满足自由落体

轨迹时， 系统会自动捕捉这一抛

出动作的前 2 秒和后 7 秒， 形成

一段完整的视频影集和轨迹截

图， 并传输至街道 “一网统管”

智联普陀 3.0 大数据平台， 同时

在平台上发出报警。

曹杨新村街道网格中心副主

任李杰告诉记者 ： “‘曹杨眼 ’

在自动识别出可能存在高空抛物

行为后， 会将相关影像内容自动

派送至相应居民区负责人手中，

管理人员和相关居民区可在手机

政务平台上收到提示， 查阅视频

资料、 固定证据。 但由于 ‘曹杨

眼 ’ 过于灵敏 ， 被风吹落的树

叶、 纸片也可识别， 因此还需要

工作人员人工核实 。 如果确定

‘高空抛物’ 行为确实存在， 那

么居委会就会组织社区民警、 片

区城管联合上门， 对住户进行警

告， 由公安和城管执法人员予以

训诫。 我们要求工作人员上门处

置要快速及时， 若不及时处置，

街道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会对工作

人员发出警告。 此外， 上门处置

情况还需要拍照上传。”

“其实这一套整治行为， 就

是 ‘大数据+网格化+铁脚板监

控’ 的生动体现， 用 ‘大数据’

智能分析， 及时发现肉眼和人脑

难以察觉的问题， 在 ‘网格化’

精分 ‘责任田’ 的基础上， 将每

位干部的责任分辖落实到位， 有

针对性地结合 ‘铁脚板’ 踏进百

姓家， 形成 ‘发现问题’ 到 ‘分

析问题’ 再到 ‘解决问题’ 的完

美闭环。” 李杰补充道。

“曹杨眼” 除了实时监控，

还能定期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

析 ， 将易发生类似情况的时间

段和楼层段比对形成数据结果，

更利于街道有针对性地对某一

时段、 某些住户进行严密监管，

从源头对 “高空抛物 ” 进行防

控。

“目前， 可识别高空抛物的

“曹杨眼” 都架设在老旧高层住

宅楼下， 居民们大都相互认识。

如果楼栋中一户存在高空抛物的

行为， 在居委会上门处置后， 邻

居们都会知晓， 并引以为戒， 产

生一定的震慑效果。” 曹杨新村

平 安 办

主 任

程 晓

榕 介

绍 道 ，

“ 以 前

联农大

厦甚至

有居民

往 楼 下

丢 玻 璃

瓶， 但自从

设了 ‘曹杨眼’ 后， 再也没

有出现高空丢弃玻璃瓶的情形，

震慑效果十分显著。”

下一步 ， 除了逐步扩大

“曹杨眼” 的布点范围 ， 曹杨

街道计划利用小区门口的电子

显示屏 ， 设立高空抛物 “红

黑榜”。

“现在对垃圾分类设置

了 ‘红黑榜’， 那么我们治

理高空抛物乱象， 也可以参

考 设 立 高 空 抛 物 ‘红 黑

榜’， 对不文明行为进行公

示， 进一步强化威慑力。”

技术加持，架起城市上空保护墙

《民法典》撑起

“高空抛物”防治骨架

“曹杨眼” 监控到住户高空抛物， 执法部门和居委会干部找上门

曹杨街道架 “曹杨眼” 监控高空抛物

即使在夜晚， “曹杨眼” 也可以 “纤毫毕现”


